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永安保

险销售（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统一交易

协议》补充协议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2018〕第 2号）《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永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永安保险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销售”）签订《统一交

易协议》补充协议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手情况 

（一）关联法人名称：永安保险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二）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 

（三）经营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代

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

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凭许可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四）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0 万元整 

（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99698408D 



（六）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永安保险销售（上海）

有限公司唯一股东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类型：保险业务类 

（二）交易标的情况：根据公司与永安销售签署的保

险专业代理合同，永安销售为公司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提供保险代理服务，公司向其支付手续费。就与永安销售

的代理合同，合作范围还包括永安销售为公司提供中国银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查勘和

理赔，公司向其支付手续费或服务费。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根据不同代理产品，按照监管要求,手

续费率据实列支。 

（二）交易结算方式：银行转账。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本协议自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即 2020 年 6 月 15 日起生效，该协议

为补签，履行期限为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3 月 25 日。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根据代理合同，手续费根据公司与永安销售合同项下

相关保险产品的实收保费数和约定的手续费比例计算。手

续费比例不超过合同确定的手续费率上限，考虑合作产品



种类、业务规模、业务质量、区域市场等因素，手续费比

例应符合涉及业务的手续费监管要求和公司业务管理线的

手续费管理要求，合同价款标准不得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

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开展其他业务合作时，具体合作项目所涉业务均应符

合保险监管要求和公司业务管理线的业务管理要求。与市

场同类交易的定价水平进行对比，按照市场化原则并经过

公平协商确认相关服务费用，确保定价不偏离适用于独立

第三方的水平。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机构、时间、结论 

1.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永安保险

销售（上海）有限公司补签业务统一交易补充协议的议案》。 

2.董事会。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永安保险销售（上海）有限公司补签业务统

一交易补充协议的议案》。 

3.股东大会。2020 年 6 月 10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永安保险销售（上海）有限公司补签业务统一

交易补充协议的议案》。 

（二）审议方式和过程 



1.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公司以通讯方式于 2020 年 5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0 年第 5

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与永安保险销售（上海）有限公

司补签业务统一交易补充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3 票同

意，0 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永安保险销售（上

海）有限公司补签业务统一交易补充协议的议案》，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公司以通讯方式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 5 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与永

安保险销售（上海）有限公司补签业务统一交易补充协议的

议案》。表决结果：关联董事陶光强不参与表决，10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永安保险销售（上海）

有限公司补签业务统一交易补充协议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3.股东大会。公司以现场方式于 2020 年 6月 10 日召开

了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与永安保险销售（上

海）有限公司补签业务统一交易补充协议的议案》。表决结

果：29981160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股反对，0股弃权，通过了《关于与永安保险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补签业务统一交易补充协议的议案》。 

六、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